附件1
湖南省药学专业（非临床单位）职称专业理论水平考试参考书目

	专业
	书名
	专业
	书名
	专业
	书名或法规名称

	中药

制剂
	中药制剂学
	中药

分析

与药

理
	中药学
	中药

药事

管理
	药事管理学

	
	中药学
	
	中药化学（天然药物化学）
	
	中医药法、药品管理法、疫苗管理法、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药品生产监督管理办法 、GMP、GSP等与中药相关的法律法规

	
	制药工程
	
	中药鉴定学
	
	

	
	中药制剂分析
	
	中药药理学
	
	中药学

	
	中医学基础
	
	药物分析
	
	中医学基础

	
	药典一、四部
	
	药典一、四部
	
	中药制剂学

	
	与中药相关的法律法规
	
	与中药相关的法律法规
	
	药典一、四部

	专业
	书名
	专业
	书名
	专业
	书名或法规名称

	药物

制剂
	药剂学
	药物

分析

与药

理
	药物分析
	药事

管理
	药事管理学

	
	制药工程
	
	药理学
	
	药品管理法、疫苗管理法、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药品生产监督管理办法 、GMP、GSP等与药品相关的法律法规

	
	药物动力学
	
	药物化学
	
	

	
	生物药剂学
	
	生物化学
	
	药物化学

	
	药物化学
	
	毒理学基础
	
	药剂学

	
	药典二、四部
	
	药典二、四部
	
	制药工程

	
	与药品相关的法律法规
	
	与药品相关的法律法规
	
	药典二、四部


附件2
湖南省药学专业(非临床单位)高级职称

申报评审条件

一、学历（学位）与资历要求

（一）主任药师(主任中药师)
获得药学类、中药学类及相关专业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技工院校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取得副主任药师(副主任中药师）职称，并被聘任5年以上。
（二）副主任药师(副主任中药师)
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药学类、中药学类及相关专业博士后人员完成博士后研究工作，经考核合格出站。
2.获得药学类、中药学类及相关专业博士学位，取得主管药师（主管中药师）职称或执业药师职业资格，并被聘任或执业2年以上。
3.获得药学类、中药学类及相关专业硕士学位，取得主管药师（主管中药师）职称或执业药师职业资格，并被聘任或执业4年以上。
4.获得药学类、中药学类及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技工院校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取得主管药师（主管中药师）职称或执业药师职业资格，并被聘任或执业5年以上。
5.获得药学类、中药学类及相关专业大学专科学历或技工院校高级技工班毕业，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或县及以下企事业单位工作，取得主管药师（主管中药师）职称或执业药师职业资格，并被聘任或执业7年以上。
（三）学历（学位）要求是指国家承认的药学类及相关专业学历。所称药学类相关专业是指：医学（药学类除外）、化学、生物及生物科学、制药工程、应用药学、药品检验检测、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食品（所学专业课程中须包含化学、生物化学等专业课）等专业。学历（学位）证书上注明“全日制”、“脱产”字样的，归为全脱产类学历，此类学历人员聘期须减去学习时间；学历（学位）证书上注明“在职”、“函授”字样的，归为在职类学历，此类人员聘期不受影响。

（四）根据《湖南省创新民营企业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评审10条措施》精神，民营企业专技人才未获得中级职称，但成绩突出、贡献卓著的，根据其从事专技工作时间，在满足相应系列(专业)晋升要求的基础上，经由民营企业考核推荐，可比照我省同类专技人才正常申报年限超出4年，直接申报参评副高级职称。

二、论文要求

论文不作为申报参评职称的必备条件，但可作为业绩成果之一，并赋予一定的评价权重。

刊物要求

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并可在国家新闻出版署（http://www.nppa.gov.cn/）上查询到、有国内统一刊号（CN）的期刊。国外刊物是否为正式期刊，由评审专家组鉴定。

（二）字数要求

1. 公开发表的论文（含参考文献）字数要求在1500字以上（不含摘要、关键词）。

2. 字数按实有正文计算，即以排印的版面每行字数乘以全部实有的行数计算。占行题目或者末尾排不足一行的，按一行计算。

（三）其他要求

1. 论文必须是以申报参评人员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

2. 论文内容应为药学类及相关专业密切相关；

3. 论文必须是取得现有职称后发表；

4. 论文署名单位必须与本人工作经历相符。

其他业绩条件等按《评价办法》的要求执行。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报： 

（一）事业单位人员受到行政处分记过或党纪处分严重警告以上处分的，在受处分期间不得申报；

（二）专技人才因涉嫌经济或其它重大问题正在立案审查尚未结案，或被采取强制措施和受刑事处罚期间，均不得申报；

（三）违反其它职能部门规定不得申报参评情形的。

申报参评人员在当年度确认文件下发前发生不得申报参评情形的，不予发文确认。

对违背诚信承诺、有弄虚作假行为的申报参评人员实行职称评审“一票否决”，取消其申报参评资格；倡导科学精神，坚守道德底线，对违规违纪问题实行“零容忍”，对学术造假实行“一票否决”。对通过弄虚作假、隐瞒歪曲事实真相、不如实填报相关信息、暗箱操作及程序不当等违纪违规行为取得的职称予以撤销。对违纪违规的申报参评人员予以通报，通报结果连续 3个年度提交至相应评委会供评委参考。失信行为记入《个人失信记录表》，放置个人档案留存，纳入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情节严重的，通知所在单位按照规定进行党纪、政纪追责处理；涉嫌违法的，追究其法律责任。

建立健全追溯追责复核机制，无论什么时候，经核查发现申报参评人员有通过提供虚假材料、剽窃学术成果或通过其他不正当手段等违纪违规取得职称的行为，一律撤销其相应职称，据此获得的后续职称或其他权益，也一律一并取消。

附件3
湖南省药学专业(非临床单位)职称评审

专业理论水平考试报名表
报名序号：       市州：       县（市）区：           工作单位：
	基本信息
	姓   名
	
	性    别
	
	

	
	身份证号
	
	

	
	出生年月
	
	参加工作时间
	
	

	职称信息
	现有专业技术职称
	
	现有职称

取得时间
	  年  月
	

	
	现有专业技术职称聘任时间
	年       月
	

	
	报考职称
	
	报考类别
	
	报考专业
	

	执业资格
	所取得执业药师资格证书上的专业类别
	
	执业药师资格证书取得时间
	

	教育情况
	参评学历
	
	参评学历毕业学校
	

	
	参评学位
	
	参评学历毕业专业
	

	  联系方式
	手机
	
	固定电话
	

	
	单位地址
	
	邮  编
	

	本人承诺
	本人所填信息真实无误。专业理论考试成绩合格后，若本人因自身原因导致不能申报参评职称的，后果完全由本人承担。若有虚假，愿意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人社部第40号令）相关规定，接受处理。无论什么时候，经核查发现存在有违纪违规取得职称的行为，同意撤销该职称，并同意将据此获得的后续职称或其他权益也一并取消。                                

报考人签名：          

年    月    日

	以下由申报单位填写盖章

	单位意见
	事业单位意见：

本单位已完成岗位设置工作，经审核             该同志符合非临床药学               专业初级□/中级□/副高□/正高□级职称申报条件，同意其参加本次专业理论考试。

审核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非事业单位意见：

    同意                同志参加非临床药学高级职称专业理论考试。

	
	
	审核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审核人签名：

档案管理机构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一、1.报考类别分药学和中药学；2.报考人员网上报名后打印此表，在“本人承诺”栏内签名后交申报单位；3.事业单位须在“事业单位意见”栏中签署意见，务必审核所填专业、级别须与个人报考专业、级别一致，审核人须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4.非事业单位须在“非事业单位意见”栏中签署意见，审核人须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

报考相近专业情况说明：现从事         专业；选报相近          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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